
事業用爆炸物管理員資格及任免管理辦法修正

總說明 

 事業用爆炸物管理員資格及任免管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自九十五年六月七日發布施行後，曾於九十九年九月十七日、一百

零一年十一月七日及一百零三年四月十四日修正施行。茲配合事業

用爆炸物管理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二十六條於一百零八年十

二月十一日修正公布，落實對身心障礙者權利保障之國際趨勢，並

為強化爆炸物管理員之管理，使爆炸物管理員之職責及處分明確

化，維護爆炸物管理及使用之安全，爰修正本辦法，其修正重點如

下： 

一、 配合本條例第二十六條第一項第四款修正，刪除應檢附無精神

障礙或心智缺陷之健康檢查書件。（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修正擔任爆炸物管理員之學經歷限制。（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 修正申請遴用爆炸物管理員應檢附書件之內容、格式及保存年

限，並明定向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小組認定之要件。（修正條文

第五條） 

四、 配合實務運作，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六條及第八條） 

五、 爆炸物管理員得兼任其他職務之樣態。（修正條文第七條） 

六、 修正對爆炸物管理員處警告及廢止爆炸物管理員證之事由。

（修正條文第十條及第十一條） 

七、 爆炸物管理員證經廢止後，得重新遴用之要件。（修正條文第

十二條） 

八、 配合政府電子化及少紙化政策，新增網路申請之規定。（修正

條文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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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用爆炸物管理員資格及任免管理辦法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事業用

爆炸物管理條例（以下

簡稱本條例）第二十五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事業用

爆炸物管理條例（以下

簡稱本條例）第二十五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

自行或委託其他訓練機

關（構）辦理爆炸物管理

員訓練，其訓練課目及

時數，於報名作業開始

前三十日公告。 

前項爆炸物管理員

訓練參訓人員，受訓期

滿成績及格者，發給結

業證書。 

第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

自行或委託其他訓練機

關（構）辦理爆炸物管理

員訓練，其訓練課目及

時數，於報名作業開始

前三十日公告。 

前項爆炸物管理員

訓練參訓人員，受訓期

滿成績及格者，發給結

業證書。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爆炸物管理員訓

練之參訓人員資格應符

合下列各款規定：  

一、國民中學以上學校

畢業，年齡未逾五

十五歲之成年人。 

二、無本條例第二十六

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三款情形之一。 

前項爆炸物管理員

訓練參訓人員，應由主

管機關、工程委辦單位、

爆炸物製造、販賣業者

或購買者推薦，並應檢

附下列書件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核准： 

一、學歷證明。 

二、最新個人詳細記事

之戶口名簿影本一

第三條 爆炸物管理員訓

練之參訓人員資格應符

合下列各款規定：  

一、國民中學以上學校

畢業，年滿二十歲

以上五十五歲以下

。 

二、無本條例第二十六

條第一項各款情事

之一。 

前項爆炸物管理員

訓練參訓人員，應由主

管機關、工程委辦單位、

爆炸物製造、販賣業者

或購買者推薦，並應檢

附下列書件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核准： 

一、學歷證明。 

二、最新個人詳細記事

一、 配合行政院推動法令

調降年齡限制至十八

歲之政策，並因應將

來民法之修正，爰將

第一項第一款年滿二

十歲之規定修正為成

年人。 

二、 配合本條例第二十六

條修正，爰修正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並刪

除第二項第三款檢附

無精神障礙或心智缺

陷之健康檢查書件之

規定，其餘款次遞移。

另配合本條例第二十

六條條文「情形」用語

，酌做文字修正。 

三、 另參加爆炸物管理員

訓練修習爆炸物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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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三、最近六個月半身脫

帽一吋照片一張。 

之戶口名簿影本一

份。 

三、最近一年內經教學

醫院檢查無精神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相關記載之健康檢

查書件一份。 

四、最近六個月半身脫

帽一吋照片一張。

法令及專業技術取得

合格證書後，尚須經

遴用單位依據第五條

申請中央主管機關核

發爆炸物管理員證，

始得辦理爆炸物管理

事項，併予說明。 

第四條 爆炸物管理員應

由經參加中央主管機關

或委託其他訓練機關（

構）辦理之爆炸物管理

員訓練受訓期滿成績及

格，年齡未逾六十五歲，

曾協助爆炸物管理或使

用工作一年以上。 

前項曾協助爆炸物

管理或使用工作，應分

別符合下列規定： 

一、協助爆炸物管理工

作：參加前項爆炸物

管理員訓練受訓期

滿成績及格後，受同

一事業所置執行業

務之爆炸物管理員

指導，實際協助爆炸

物管理，或擔任工程

委辦單位督導爆炸

物管理工作者。 

二、爆炸物使用工作：取

得爆破專業人員證

後，實際從事各項爆

破作業。 

第四條 爆炸物管理員應

由經參加中央主管機關

或委託其他訓練機關（

構）辦理之爆炸物管理

員訓練受訓期滿成績及

格，年齡未逾六十五歲，

並具備下列資格之一者

擔任： 

一、國內外大專院校理

工科系畢業或高等

考試相關類科及格，

且曾協助爆炸物管

理或使用工作一年

以上。 

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或高級中學畢業或

普通考試相關類科

及格，且曾協助爆炸

物管理或使用工作

二年以上。 

三、國民中學以上畢業

或具有礦場安全管

理人員資格，且曾協

助爆炸物管理或使

用工作三年以上。 

前項曾協助爆炸物

管理或使用工作，應分

別符合下列規定： 

一、協助爆炸物管理工

考量爆炸物之特殊性、危

險性，爆炸物管理員應具

備之專業知識與技術，尚

須經由專業之訓練課程及

實務經驗培養，一般教育

訓練機構未能提供相關課

程，且第三條第一項第一

款已明定參加爆炸物管理

員訓練班，應具備國民中

學以上學校畢業資格，考

量我國自五十七年起已實

施九年國民義務教育，並

於一百零三年進入十二年

國民義務教育，國民知識

水準已大幅提升，具國民

中學以上學校畢業資格者

，應有足夠之理解能力與

智能修習及使用爆炸物之

專業技能，爰將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三款規定刪除，

並修正第一項序文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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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參加前項爆炸物

管理員訓練受訓期

滿成績及格後，受同

一事業所置執行業

務之爆炸物管理員

指導，實際協助爆炸

物管理，或擔任工程

委辦單位督導爆炸

物管理工作者。 

二、爆炸物使用工作：取

得爆破專業人員證

後，實際從事各項爆

破作業。 

第五條 爆炸物管理員之

遴用，應由遴用單位填

具申請書，檢附擬遴用

人員之下列證明書件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 

一、學、經歷證件及訓練

結業證書。非初次

遴用擔任爆炸物管

理員者，免附本款

各種書件。 

二、在職證明一份（附件

一）。 

三、最新個人詳細記事

之戶口名簿一份。 

四、遴用單位出具之適

任爆炸物管理相關

作業切結書（附件

二）。 

五、最近六個月半身脫

帽一吋照片二張。 

前項爆炸物管理員

遴用核准時，由中央主

管機關發給爆炸物管理

員證之有效期限，除因

第五條 爆炸物管理員之

遴用，應由遴用單位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爆炸

物管理員之下列證明書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 

一、學、經歷證件及訓練

結業證書影本各一

份。非初次遴用擔

任爆炸物管理員者

，免附本款各種書

件。 

二、在職證明一份。 

三、最新個人詳細記事

之戶口名簿影本一

份。 

四、最近一年內經教學

醫院檢查無精神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相關記載之健康檢

查書件一份。 

五、最近六個月半身脫

帽一吋照片二張。

前項爆炸物管理員

遴用核准時，由中央主

一、 因申請遴用為爆炸物

管理員之人，尚未經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發

證，非屬爆炸物管理

員，爰修正第一項條

文文字為「擬遴用人

員」，另新增第一項第

二款在職證明之附件

格式。 

二、 為符合身心障礙者權

利公約，並配合本條

例第二十六條第一項

第四款規定修正，爰

將第一項第四款「最

近一年內經教學醫院

檢查無精神障礙或其

他心智缺陷相關記載

之健康檢查書件一份

」修正為「遴用單位出

具之適任爆炸物管理

相關作業切結書」，並

新增其附件格式。 

三、 第四條第一項明定爆

炸物管理員年齡不得

逾六十五歲，爰修正



4 
 

年滿六十五歲失效外，

以五年為限；該證屆期

前一個月、遺失或毀損

時，應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換發或補發。但遴

用單位使用爆炸物目的

消失時，應繳回所領爆

炸物管理員證，辦理註

銷。 

第一項第四款附件

所稱之適任情形，遴用

單位應依據擬遴用人員

之健康狀況及客觀事實

予以評估。 

前項評估參考之書

件，遴用單位應於該員

任職期間至離職後三年

內妥善保管，中央主管

機關得隨時查核之。 

遴用單位就該員有

客觀事實足認其不能執

行爆炸物使用或管理業

務之疑義時，得填具申

請書（附件三），並檢附

相關證明書件，申請中

央主管機關組成認定小

組認定之；擬受遴用人

員或任職中之爆炸物管

理員，亦得申請。 

申請換發爆炸物管

理員證者，應填具申請

書及檢附第一項第二款

至第五款書件，並將原

領爆炸物管理員證繳回

。 

因遺失或毀損申請

補發者，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下列書件： 

管機關發給爆炸物管理

員證，有效期限為五年；

該證屆期前一個月、遺

失或毀損時，應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換發或補

發。 

申請換發爆炸物管

理員證者，應填具申請

書及檢附第一項第二款

至第五款書件，並將原

領爆炸物管理員證繳回

。 

因遺失或毀損申請

補發者，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下列書件： 

一、戶口名簿或身分證

影本一份。 

二、最近六個月半身脫

帽一吋照片一張。

第二項規定，明定爆

炸物管理員證之有效

期限原則為五年，但

因年滿六十五歲失其

效力；另因實務上，於

遴用單位使用爆炸物

目的消失時，縱遴用

單位已辦理火藥庫註

銷或工程已完竣，爆

炸物管理員多繼續持

有其證照，更有遴用

單位怠於辦理相關火

藥庫及爆炸物管理員

證註銷事宜，為防止

前揭情事持續發生，

爰增訂第二項但書規

定，明定於遴用單位

使用爆炸物目的消失

時，應繳回爆炸物管

理員證辦理註銷。 

四、 增訂第三項。明定遴

用單位對擬遴用人員

是否「有客觀事實足

認其不能執行爆炸物

使用或管理業務」之

評估方式。 

五、 增訂第四項。明定評

估參考書件之保管期

限。 

六、 增訂第五項。擬遴用

人員或任職中之爆炸

物管理員於客觀上能

否執行爆炸物使用或

管理業務有疑義時，

應交由專責小組認定

之，爰規定遴用單位、

擬受遴用人員或任職

中之爆炸物管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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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戶口名簿或身分證

影本一份。 

二、最近六個月半身脫

帽一吋照片一張。 

均得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認定。 

七、 現行第三項及第四項

項次遞移至修正條文

第六項及第七項。 

第六條 爆炸物管理員任

職期間，應參加中央主

管機關舉辦之調訓。 

第六條 執行業務之爆炸

物管理員，應參加中央

主管機關舉辦之調訓。

實務有爆炸物管理員經

遴用單位遴用後，未實際

辦理爆炸物管理相關業

務之情形發生，考量爆炸

物管理員既經爆炸物使

用單位遴用，即有熟稔爆

炸物相關規範及技術之

必要，爰將「執行業務」

之爆炸物管理員修正為

爆炸物管理員「任職期間

」，明確規範凡領有事業

用爆炸物管理員證者，皆

應參加中央主管機關舉

辦之調訓。 

第七條 爆炸物管理員不

得執行火藥庫看守職務

或兼任其他事業單位之

職務。但有下列情形之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准者，不在此限： 

一、依本條例第二十一

條規定將爆炸物寄

存於他人火藥庫，

且使用炸藥量每月

在一百公斤以下，

該他人之爆炸物管

理員，得兼任寄存

單位之爆炸物管理

員。 

二、提供本條例第二條

第一項第一款現場

拌合爆劑之爆炸物

販賣業者，其遴用

第七條 爆炸物管理員不

得兼任火藥庫看守房之

專人或輪值人員及其他

事業單位之職務。但他

人依本條例第二十一條

將爆炸物寄存於同一火

藥庫，且每月使用炸藥

量在一百公斤以下，並

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者，得兼任之。 

同一事業遴用二個

以上爆炸物管理員，經

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得調整其工作地點。 

一、 修正第一項。現行爆

炸物管理員不得兼任

火藥庫看守房之專人

或輪值人員之規定，

係為防止爆炸物管理

員監守自盜，並使看

守人員或輪值人員專

任看守職務，隨時維

護火藥庫安全，爆炸

物管理員如實際有執

行火藥庫看守職務，

不論爆炸物管理員任

職狀況為何，均應予

以禁止，爰修正為「執

行火藥庫看守職務」。

另考量爆炸物管理員

管理職務內容，及實

務上現場拌合爆劑之

銷售與使用情形，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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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爆炸物管理員得

兼任爆破專業人員

。但以從事現場拌

合爆劑之裝填作業

為限。 

同一事業以不同爆

炸物使用目的將爆炸物

存放於同一火藥庫，經

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

，得僅設一位爆炸物管

理員。 

依第一項第一款或

前項執行爆炸物管理員

職務者，不得再兼任爆

破專業人員職務。 

同一事業遴用二個

以上爆炸物管理員，經

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得調整其工作地點。 

增訂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規定，明定例

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准得兼任其他職務之

要件。 

二、 新增第二項。實務上，

有同一事業單位因不

同爆炸物使用目的（

如不同礦場或承攬不

同工程），而將爆炸物

存放於同一火藥庫者

，考量爆炸物管理員

職務內容係負責爆炸

物之收發、儲存、搬運

或使用之管理事項，

縱其爆炸物使用目的

不同，業務內容仍屬

相同，由一爆炸物管

理員擔任，除減少火

藥庫出入人員之複雜

度、提升爆炸物管理

員專職性，亦可減少

遴用單位之人事成本

。 

三、 新增第三項。為使爆

炸物管理員專責本條

例第二十五條所定事

項，爆炸物管理員依

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

項執行職務者，不得

再兼任爆破專業人員

。 

四、 現行第二項項次遞移

修正條文第四項。 

第八條 爆炸物管理員請

假未達三十日或離職時

，除前條第一項第一款

及第二項之爆炸物管理

第八條 爆炸物管理員請

假三十日以下或離職時

，遴用單位應即指定具

備下列資格之一者代理

一、 現行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係以請假期間三

十日為分界，惟以上、

以下皆含本數，致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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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不得指定本項第三

款人員代理者外，遴用

單位應即指定具備下列

資格之一者代理： 

一、曾任爆炸物管理員，

且未有第十一條不

得再遴用為爆炸物

管理員之情形。 

二、曾參加中央主管機

關辦理之爆炸物管

理員訓練班，受訓

期滿成績及格。 

三、領有事業用爆炸物

爆破專業人員證，

且曾任協助爆炸物

管理或使用工作達

一年以上或具有礦

場安全管理人員資

格。 

爆炸物管理員請假

三十日以上時，遴用單

位應即指定取得爆炸物

管理員資格者代理。 

： 

一、曾任爆炸物管理員，

且未有本辦法第十

一條不得再遴用為

爆炸物管理員之情

形。 

二、曾參加中央主管機

關辦理之爆炸物管

理員訓練班，受訓

期滿成績及格。 

三、領有事業用爆炸物

爆破專業人員證，

且曾任協助爆炸物

管理或使用工作達

一年以上或具有礦

場安全管理人員資

格。 

爆炸物管理員請假

三十日以上時，遴用單

位應即指定取得爆炸物

管理員資格者代理。 

炸物管理員請假三十

日時應適用第一項或

第二項規定產生矛盾

，爰將第一項序文修

正為「未達」三十日，

明確規範爆炸物管理

員請假三十日以上時

應依第二項規定辦理

。 

二、 另爆炸物管理員對於

爆炸物之收、發應具

備專業性，考量依第

七條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二項有兼任情形之

爆炸物管理員業務可

能較為繁重，如未經

爆炸物管理員訓練班

受訓期滿成績及格之

人員，似難以勝任，爰

於第一項增訂除書之

規定。 

第九條  爆炸物管理員有

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予

獎勵： 

一、對主辦業務提出具

體重大興革改進方

案，經採行確具成

效。 

二、適時消弭意外事故，

或於災害發生時，

處置適當，避免災

害發生嚴重損害。 

三、研究對業務有關之

學術或技術，經採

用確有價值。 

四、恪盡職守，爆炸物管

第九條  爆炸物管理員有

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予

獎勵： 

一、對主辦業務提出具

體重大興革改進方

案，經採行確具成

效。 

二、適時消弭意外事故，

或於災害發生時，

處置適當，避免災

害發生嚴重損害。

三、研究對業務有關之

學術或技術，經採

用確有價值。 

四、恪盡職守，爆炸物管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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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良好，著有功績。 

五、對爆炸物災害之救

護，處置適當，減少

生命財產損失。 

六、搶救爆炸物災害，奮

不顧身。 

七、其他對爆炸物之管

理，有重大貢獻並

有具體事實。 

前項獎勵得由主管

機關、爆炸物製造、販賣

業者或購買者推薦，經

中央主管機關審核遴選

辦理。 

理良好，著有功績。

五、對爆炸物災害之救

護，處置適當，減少

生命財產損失。 

六、搶救爆炸物災害，奮

不顧身。 

七、其他對爆炸物之管

理，有重大貢獻並

有具體事實。 

前項獎勵得由主管

機關、爆炸物製造、販賣

業者或購買者推薦，經

中央主管機關審核遴選

辦理。 

第十條 爆炸物管理員有

下列情事之一者，應視

情節輕重處以一次或二

次警告： 

一、無故不配合主管機

關派員檢查火藥庫

、爆炸物使用場所

之安全設施或爆炸

物管理事項。 

二、未切實督導押運爆

炸物。 

三、爆炸物各項簿冊書

表未按規定記載、

造報或未保存五年

。 

四、無故不參加中央主

管機關辦理之調訓

。 

五、未依規定辦理有關

爆炸物管理應行改

善事項，情節較輕。 

六、對爆炸物之收發、儲

存、搬運或使用之

管理工作不力，敷

第十條 爆炸物管理員有

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予

警告： 

一、無故不配合主管機

關派員檢查火藥庫

、爆炸物使用場所

之安全設施或爆炸

物管理事項。 

二、未切實督導押運爆

炸物。 

三、爆炸物各項簿冊書

表未按規定記載、

造報或未保存五年

。 

四、無故不參加中央主

管機關辦理之調訓

。 

五、未依規定辦理有關

爆炸物管理應行改

善事項，情節較輕。

六、對爆炸物之收發、儲

存、搬運或使用之

管理工作不力，敷

衍塞責。 

一、爆炸物管理員違失情

形，多因主管機關辦

理檢查發現而處以警

告，惟實務上，同一

爆炸物管理員於該次

檢查可能同時有數款

違規情事，而應分別

視情節輕重處以一次

至二次警告，爰刪除

第二項規定，並修正

第一項序文，明定爆

炸物管理員有本條各

款情事之一者，中央

主管機關均應視情節

輕重分別處以一次或

二次警告處分。 

二、依據本條例第二十條

規定，爆炸物之製造

、販賣業者及購買者

，除合於本條例第二

十一條規定經核准者

外，應設置火藥庫及

看守房，並派駐專人

或輪值人員；又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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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塞責。 

七、爆炸物發放時未切

實核對爆炸物領料

單記載事項，或未

於爆炸物發放後二

十四小時內稽催、

核對爆炸物退料單

之填寫及記載事項

。 

八、爆炸物之點交，未在

火藥庫外之適當地

點為之。 

九、炸藥成品及火工製

品之收發，未分別

裝於木製、紙製、塑

膠製或其他不導電

材料製之專用堅固

容器，或專用容器

內存放其他物品。 

十、違反第七條第一項

規定，執行火藥庫

看守職務。 

十一、其他違反爆炸物

管理相關事項。 

七、爆炸物發放時未切

實核對爆炸物領料

單記載事項，或未

於爆炸物發放後二

十四小時內稽催、

核對爆炸物退料單

之填寫及記載事項

。 

八、爆炸物之點交，未在

火藥庫外之適當地

點為之。 

九、炸藥成品及火工製

品之收發，未分別

裝於木製、紙製、塑

膠製或其他不導電

材料製之專用堅固

容器，或專用容器

內存放其他物品。

十、其他違反爆炸物管

理相關事項。 

前項警告處分，中

央主管機關得視情節輕

重，處以一次或二次。

七條第一項本文規定

，爆炸物管理員不得

執行火藥庫看守職務

或兼任其他事業單位

之職務。然由爆炸物

管理員兼任看守人員

乃實務常見爆炸物管

理缺失樣態，為杜絕

此違失情事，除依本

條例責處火藥庫設置

單位罰鍰外，新增第

十款規定，於爆炸物

管理員兼任看守人員

時，處以警告處分之

規定。 

三、現行第十款移列至修

正條文第十一款。 

第十一條 爆炸物管理員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中

央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爆

炸物管理員證： 

一、未依限期辦理爆炸

物管理或火藥庫安

全設施應行改善事

項，情節重大。 

二、依前條受警告處分，

一年內累積達三次

以上。 

三、無故不參加中央主

管機關辦理之調訓

，累計達二次以上

第十一條 爆炸物管理員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中

央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爆

炸物管理員證： 

一、未依限期辦理爆炸

物管理或火藥庫安

全設施應行改善事

項，情節重大。 

二、依前條受警告處分，

一年內累積達三次

以上。 

三、無故不參加中央主

管機關辦理之調訓

，累計達二次以上

一、年齡逾六十五歲係屬

自然事實，且已於第

五條第二項明定，爆

炸物管理員證因年滿

六十五歲失其效力，

無須另予廢證，爰刪

除現行第六款規定。

二、現行第八款、第九款

及第十一款情事皆屬

非法持有、取用、移轉

或廢棄爆炸物之樣態

，為確保爆炸物之使

用符合主管機關核准

之用途，爰將現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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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對火藥庫及爆炸物

之管理未善盡督導

管理之責，情節重

大。 

五、自本辦法中華民國

一百零一年十一月

七日修正施行之日

起，依前條規定受

警告處分，累計達

六次以上。 

六、具有本條例第二十

六條第一項規定情

形之一。 

七、非法持有、取用、移

轉或廢棄爆炸物。 

八、怠忽職守致遺失、失

竊爆炸物或發生災

變。 

。 

四、對火藥庫及爆炸物

之管理未善盡督導

管理之責，情節重

大。 

五、自本辦法中華民國

一百零一年十一月

七日修正施行之日

起，依前條規定受

警告處分，累計達

六次以上。 

六、年齡逾六十五歲。

七、具有本條例第二十

六條第一項規定情

形之一。 

八、監守自盜爆炸物。

九、隱瞞事實，謊報爆炸

物失竊。 

十、怠忽職守致遺失、失

竊爆炸物或發生災

變。 

十一、擅自買賣、轉讓、

出借、匿藏或廢棄

爆炸物。 

依前項第一款至第

四款規定廢止爆炸物管

理員證者，一年內不得

再遴用為爆炸物管理員

；依前項第五款規定廢

止爆炸物管理員證者，

三年內不得再遴用為爆

炸物管理員；依前項第

六款至第十一款規定廢

止爆炸物管理員證者，

不得再遴用為爆炸物管

理員。 

八款、第九款及十一

款修正合併為修正條

文第七款，並修正為「

非法持有、取用、移轉

或廢棄爆炸物」。 

三、第一項其餘款次配合

前揭修正，款次遞移。

四、配合本條例第二十六

條第三項所定之回復

機制，爰刪除現行第

二項有關爆炸物管理

員證廢止證照後重新

遴用之規定，另於修

正條文第十二條明定

重新遴用之要件。 

第十二條 依前條規定廢

止爆炸物管理員證者，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爆炸物管理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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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有下列情形之一，得

依第五條規定取得事業

用爆炸物管理員證外，

不得再遴用為爆炸物管

理員： 

一、有本條例第二十六

條第一項第一款情

形，依前條第六款

規定廢止爆炸物管

理員證，其所受監

護或輔助宣告業經

撤銷。 

二、有本條例第二十六

條第一項第四款情

形，依前條第六款

規定廢止爆炸物管

理員證，其不能執

行爆炸物使用或管

理業務之原因已消

滅，並檢附其不適

任原因消滅之證明

書件，經中央主管

機關重新認定。 

三、依前條第一款至第

四款規定，廢止爆

炸物管理員證，自

廢止之日起滿一年

。 

四、依前條第五款規定

廢止爆破爆炸物管

理員證，自廢止之

日起滿三年。 

經中央主管機關廢止

後，得重新遴用為爆

炸物管理員之要件。

 

第十三條 辦理下列事項

應併附書件電子檔，向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線

上申請作業網站為之。

但有特殊情形，經中央

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以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政府電子化及少

紙化政策，本辦法相關

申請案均已改為網路

線上申辦，爰新增網路

申請之規定，惟為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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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或其他方式辦理： 

一、申請參加事業用爆

炸物管理員訓練班

或調訓。 

二、申請核發、換發、補

發或註銷事業用爆

炸物管理員證。 

三、申報爆炸物管理員

請假、代理或調整

職務。 

網路系統或設備有維

護或故障情形，影響申

請人權益，爰於但書規

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者，得以紙本或其他

方式申辦。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行。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行。 

條次變更。 

 



在職證明書 

遴用單位資料 

名  稱 
 負責人 

（法定代理人）

 

統一編號 
        

(遴用單位印信及負責人章) 

電話 
 

傳真 
 

地址 
 

受遴用人資料 

姓名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連絡電話 
公： 

手機： 

地址  

到職日期  年  月  日 任職年資  年  月  

填表人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109年6月12日訂定 

修正後附件一（新增） 



 1

 

事業用爆炸物管理員客觀事實認定切結書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生 日  

 

茲遴用上述人員為本公司（單位）之事業用爆炸物管理員，並聲明如下： 

一、該員已完成相關健康檢查，經評估適任爆炸物管理及使用等相關作業。 

二、該員於管理及使用爆炸物期間，如有不適任情形，將立即停止其管理或使用爆炸

物。 

三、該員適任爆炸物管理及使用之客觀事實消失時，將依規定指定適當之人代理或接

替，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四、該員未經中央主管機關依事業用爆炸物管理條例第二十六條認定有客觀事實足認

其不能執行爆炸物使用或管理業務。 

五、相關評估之健康檢查書件及其他足資證明其適任情形之書面資料，自該員任職起

至離職後三年內均妥善保存，以玆備查。 

 

 此致 

經濟部礦務局 

印鑑 

立切結書人（遴用單位） 法定代理人（負責人） 

  

切 結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本切結書依事業用爆炸物管理員資格及任免管理辦法第五條訂定。（109年6月12日） 

修正後附件二（新增） 



 1

 

邀請相關專科醫師及學者專家組成小組認定申請書 

 

＿＿＿＿＿＿（身分證字號：＿＿＿＿  ＿＿）因有客觀事實足認其不能執行

爆炸物使用或管理業務之疑義，茲申請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及學者專家

組成小組認定。 

 

申請人：  

□本人 

□爆炸物管理員遴用單位 

□爆破專業人員僱用、聘用或委託單位 

申請時間

及案由 
 年 月 日 

□遴用爆炸物管理員 

□造報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名冊 

□任職中之爆炸物管理員 

□任職中之爆破專業人員 

申請事由說明（如有相關書件請併附）： 

 

 

 

 

 

 

印鑑（本人申請請蓋私章）： 

 

 

 

 

 

 

 

109年6月12日訂定 

申請單位印鑑 

負責人印鑑 

修正後附件三（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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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附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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